
附件 1

江苏省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“一件事”
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对外承包工程一般项目备案“一件事”。

二、事项简介

为企业办理对外承包工程一般项目备案和后续项目信

息报告业务提供集成办理服务，实现“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

一套材料、一窗（端）受理、一网办理”的高效便捷服务。

三、服务对象

注册地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企业和中央企业所

属企业。

四、事项清单

1.对外承包工程一般项目备案

2.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信息报告

3.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

五、行使层级

省级权限。

六、责任部门

牵头部门：省商务厅

责任部门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七、实施依据

《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（2017）》（国务院令第 527 号）、

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24

年第 2 号）、《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商务部、财政部令 2014 年第 2 号）、《商务部关于废止和

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（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3 号）。

八、材料清单

1.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表》1 份。

2.备用金银行保函正本或备用金存款协议书复印件 1 份

（注：初次办理对外承包工程一般项目备案的企业或曾经提

交过但保函到期的企业需提交一份有效期最少为 2年、金额

为 300 万人民币不可撤销保函正本）。

九、办理流程

（见附件 2）

十、办理途径

线上：企业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服

务 专 区 或 商 务 部 业 务 系 统 统 一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ecomp.mofcom.gov.cn/loginCorp.html）办理。

线下：企业在江苏省政务服务中心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

服务专窗进行业务办理。

十一、办理时限

对外承包工程一般项目备案自受理提交材料起 3 个工作

日内办理完毕（注：对于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、《项目

备案表》填写不完整或者不准确、不属于省级商务主管部门



管理权限或者按规定需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会商的，省级商

务主管部门将在受理《项目备案表》之日起 3个工作日以内，

通过业务系统告知企业）。

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信息报告由企业后续在线上实时填

报提交。

十二、咨询途径

江苏 12345“民声智慧听”。


